
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令第559号）中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应实行公开、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现对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示。 

一、规划项目基本情况
1、规划名称：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区规划
2、规划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
3、规划范围：以湘发改园区〔2022〕601号文件公布的荷塘高新区边界范围406.09公顷为基础，拟扩区面积691.76公顷，扩区后开发区总规划面积1097.85公顷。其中：区块一，原边界范围298.95公顷，拟扩区面积266.11公顷，扩区后总用地面积565.06公顷，即将原区块一、三向北扩243.69公顷，向西扩22.42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龙洲村，南至金谷路，西至荷塘大道，北至荷北路；区块二，原边界范围107.14公顷，拟扩区面积320.15公顷，扩区后总用地面积427.29公顷，即将原区块二向东扩320.15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太阳村，南至建宁港路，西至金钩山路、北至东环北路；区块三，拟新增75.15公顷，即将株洲宏达电子、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六零一厂）、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扩入。区块三-1（宏达电子）四至范围为东至金钩山路以西，南至湘运路以北，西至新华东路，北至无线五厂路以南；区块三-2（六零一厂）四至范围为东至大坪路，南至茨菇塘路，西至茨菇塘路，北至长兴路；区块三-3（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至范围为东至向阳中路，南至新华东路、株洲市三医院，西至新苗路，北至向阳中路。区块四，拟新增30.35公顷，即将韵达湖南智能物流产业园项目扩入。四至范围为东至荷塘大道、茶马线，南至金瑞路，西至中湾路，北至分路口村。
4、规划期限：2023年~2035年。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

公示期间，公众可到此处网址：报告征求意见稿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P9csF2GTDuclW7s6DQ-Gg 提取码：vlfu 

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调查表；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围的个人、相关部门以及本项目周围的居民。

四、公众意见表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Bm0jNw-CZezLtBKK3SOWw 提取码：hhxb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向环评单位及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规划环评委托单位名称：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联 系 人： 周部长  联系电话：0731-22168752
2、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刘工   联系电话：0731-85539563

6、 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1月5日


